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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背景及问题分析
日前，淄川区制定发布《淄川区区域乡村建设规划》，该规划是为了统筹淄川区城乡社会经济发展，合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，节约集约化乡村土地利用，推进城乡一体化有序发展，有效保护乡村自然人文风貌，整治村庄、建设美丽乡村。规划范围是淄川区城市规划建成区以外的全部地区，共涉及370个行政村。在村镇体系规划方面，规划到2020年，农村常住人口20.2万人；2030年，农村常住人口18.23万人。构建镇驻地社区——中心村——基层村三级村镇居民点体系。全区共规划城市型社区40个，中心村48个、基层村92个。根据规划，至2030年，除纳入中心城区和镇区的村庄外，村庄居民点用地控制在1411.6公顷，其中农村新型社区占地666公顷，新农村占地745.6公顷。但是在乡村工程建设与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：一是垃圾中转站建设。除双杨垃圾中转站外，其他中转站配套设施不完善，由于夏天气温较高，清运人员较少，容易造成垃圾清运不及时，气味扩散，影响附近居民生活。二是乡村（农村）公厕建设。以太河镇为例，太河镇是我区面积最大、村庄最多，旅游业较为发达的一个镇。公厕建设尤为重要。但因受地理环境等因素，造成乡村（农村）公厕建设选址难的问题。其次相对旱厕，水冲厕造价更高，山区比城区建设成本高，各级政府资金投入有限。造成改造标准低、群众积极性不高、工作难度大等问题。三是路灯基础设施建设。以淄中路为例。淄中路是通往太河镇重要道路之一，是环绕山坡的盘山公路。多路段为陡坡弯路，路灯基座建设困难。同时农村路灯主要是由乡镇和村集体自行筹资、自行建设、自行管理。缺少统一规划，建设标准不一样。四是污水管网设施建设。农村污水治理具有点多、面广、量小等特点。缺乏政策和标准支持农村水污染治理问题，缺乏科学可行的对应政策和标准,这个反复循环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各个标准和政策。
二、建议
一是强制完善垃圾中转站设施建设。根据实际情况完善中转站设备建设，增加清运车辆及人员，确保密闭化收集运输及生活垃圾日产日清，加大对镇办村居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督导力度，督促环卫市场化企业自我加压，提升服务标准，提高服务水平，逐步实现城乡环卫一体化精细化发展。
二是加强公厕统一规划。制定农村公厕建设专业规划，根据实际情况和国家有关规范要求进行科学、合理的布局，健全协同推进农村公厕工作机制。将农村公厕纳入城乡统筹发展规划和村镇建设整体规划，保持公厕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。
三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，建立“政府建管统一” 模式。加强各部门的沟通协调，整合项目资源和资金，建立协同推进农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机制。出台相关建设标准文件，科学规划，统筹实施。同时落实农村市政基础设施资金保障。采取政府补助、社会资助等多种渠道落实资金，规范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确保乡村（农村）市政基础设施（比如路灯、污水管网等方面）有序推进。
审查意见：同意立案
处理意见：由区住建局、区环保分局办理

